國立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理學系

「亞太工商管理學術學程」學程證書申請表

姓名：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

連絡電話：

連絡地址：□□□
1. 申請期限：學期結束前兩週，遞送申請表與歷年修課程成績單至系辦公室。

2. 申請必要條件：本學程至少須修畢24學分，含共同核心課程6學分以上，學術與雙軌課程共12學分以上，以及總結課程6學分。學生修習本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數得計入本系畢業學分數內。 (請檢附成績證明，尚在修課者之成績可另行補件)
	共同核心課程
	學術課程
	雙軌課程
	總結課程

	
	
	
	


本系將依據您的修課進行學程證書討論與發放，請靜候證書發放通知。若為應屆畢業生，本系將郵寄證書給您。

	審查結果 
	(通過
	說明
	

	
	(不通過
	
	

	亞太工商管理學系系主任簽章
	
	時間
	


申請人簽章：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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